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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情况介绍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台州市海昌路 1500 号  

注册资本：7,383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书忠 

有限公司设立时间：2005 年 10 月 18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28 日 

二、公司营业范围和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园

林机械、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制冷设备研发、制造、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道路货物运输。 

公司主营业务为：专业从事内燃机进气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

用于汽车、摩托车、通用机械等领域。此外，公司也生产销售炭罐、塑料件等汽

摩、通用机械的配套零部件，以及园林机械产品。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持股 5%以上

股东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  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书忠 

3,009.00 

 

 

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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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婉音 
1,805.40 

 
24.45 

3 
台州启恒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00.00 17.61 

4 周恒跋 1,203.60 16.30 

5 
台州启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5.00 0.88 

合计 7,383.00 100.00 

（一）实际控制人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周书忠、胡婉音和周恒跋，其中周书忠和胡婉音系夫妻

关系，周恒跋系周书忠和胡婉音之子。周书忠直接持有公司 40.76%的股份，通

过启恒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14.63%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55.39%的股份；胡婉音

直接持有公司 24.45%的股份，通过启恒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0.18%的股份，合计

持有公司 24.63%的股份；周恒跋直接持有公司 16.30%的股份。周书忠、胡婉音

和周恒跋三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合计为 96.32%，共同控制本公

司的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事宜，共同拥有本公司控制权。 

周书忠先生，中国国籍，男，生于 1969 年 1 月，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曾任路桥恒勃机车部件厂总经理，台州市恒勃机车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浙

江恒勃汽摩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监事，浙江恒勃贸易有限公司监事，

台州汇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台州恒勃塑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台州星云

动力有限公司监事，目前系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东恒勃滤

清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重庆恒勃滤清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东

莞市铱诺真空镀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台州市路桥启超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曾任浙江恒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胡婉音女士，中国国籍，女，生于 1969 年 1 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路桥

恒勃机车部件厂财务总监，台州市恒勃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浙江恒勃贸

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浙江恒勃汽摩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监事，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目前系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恒倍康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监事，兼任浙江恒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东莞市铱诺真空

镀膜有限公司监事，东莞市铱诺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曾任广东恒勃滤清器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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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监事，重庆恒勃滤清器有限公司监事，台州启恒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周恒跋先生，中国国籍，男，生于 1993 年 4 月，曾历任汉中市嘉汇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监事、执行董事，东莞金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目前系恒勃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恒倍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台州恒倍

康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台州恒倍康过滤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

理，曾任东莞金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二）公司其余股东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前五名股东及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为台州启恒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台州启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情

况如下:  

1、台州启恒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台州启恒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0307582455J 

执行事务合伙人 胡婉音 

成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26 日 

注册地址 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辽洋村卖芝桥东路 888-20 号 4 幢 

认缴出资额 1,69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 

台州启恒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1 胡婉音 16.90 1.00 普通合伙人 

2 周书忠 1,404.00 83.08 有限合伙人 

3 应灵聪 52.00 3.08 有限合伙人 

4 林见兵 52.00 3.08 有限合伙人 

5 应光业 32.50 1.92 有限合伙人 

6 高仁法 15.60 0.92 有限合伙人 

7 吴映荣 13.00 0.77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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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阮江平 10.40 0.62 有限合伙人 

9 毕建国 7.80 0.46 有限合伙人 

10 黄  韬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1 刘伟丽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2 罗新宇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3 张志华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4 杨伟朝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5 陈卫国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6 王卫良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7 王  敏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8 赵  伟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19 梁宝明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20 阮雪卫 6.50 0.38 有限合伙人 

21 赵  雨 5.20 0.31 有限合伙人 

22 郑光聪 3.90 0.23 有限合伙人 

23 应漂漂 2.60 0.15 有限合伙人 

24 吴兆平 2.60 0.15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690.00 100 - 

2、台州启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台州启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1MA2DY8Q80J 

执行事务合伙人 梁晶晶 

成立日期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海丰路 2789 号 1 幢 1 层东 

认缴出资额 278.20 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台州启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1 梁晶晶 8.56 3.08 普通合伙人 

2 程金明 98.44 35.38 有限合伙人 

3 肖晓毅 59.92 21.54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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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拜晓峰 42.80 15.38 有限合伙人 

5 栾月明 21.40 7.69 有限合伙人 

6 张文伟 12.84 4.62 有限合伙人 

7 张敏川 8.56 3.08 有限合伙人 

8 潘  飞 8.56 3.08 有限合伙人 

9 陈祥法 8.56 3.08 有限合伙人 

10 林丹云 8.56 3.0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78.20 100 - 

 

（以下无正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一、前言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勃股份”、“发行人”、“股份公司”或

“公司”）是由浙江恒勃汽摩部件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1000780498777Y；注册地址：台州市海昌路 1500 号；

法定代表人：周书忠；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气体、液体

分离及纯净设备、园林机械、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制冷设备研发、制造、销售；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 

 发行人拟申请在国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为了保证发行人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建立

符合国内上市公司要求的治理基础，促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理解作

为国内公众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

意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接

受聘请担任恒勃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的辅导机构，已于 2020 年 9

月与发行人签订了辅导协议。 

国金证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结合发行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本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是发行人股票发行辅导工作的总体规划，在实际工作

中，辅导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 

二、本次辅导的目的 

1、促使发行人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及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完善的运行机制，

形成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提高其上市公司质量。 

2、督促发行人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全面、正确理解和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有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和

法制意识。 

三、辅导期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期自国金证券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报送

辅导备案材料后、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进行备案登记之日开始计算，至中国证

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监管报告之日结束。 

四、辅导人员 

国金证券委派王强林、丘永强、蒋益飞、吕芸、陈妍伶、王监国和薛吴淼组

成恒勃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工作小组，由王强林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发

行人聘用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枫律师”）的执业人员在国金证券的协调下参

与辅导工作。 

五、接受辅导人员 

发行人接受辅导的人员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如有必要，还包括

发行人其他中层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等。 

六、辅导方式 

国金证券协调其他辅导中介机构，主要包括会计师和律师，从各自专业的角

度对辅导对象进行辅导，使之符合发行上市的要求。辅导过程中将注重理论学习

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指导公司将所学习的政策法律法规运用到公司的规范化运作

中。本次辅导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1、集中授课 

辅导期间，国金证券协同其他中介机构定期安排课程培训，组织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

其法定代表人）集中学习，讲授主要法律法规，并集中答疑。 

2、自学 

为使辅导内容能够与辅导对象的日常工作相结合，鼓励辅导对象自觉学习，

辅导机构将相关法律法规编制和辅导课件发放给各接受辅导的人员，并要求辅导

对象利用空暇时间自行学习。 

3、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 

4、中介机构协调会 

5、经验座谈会 

6、案例分析 

7、考试巩固 

8、经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 

七、辅导计划主要内容 

经与恒勃股份协商，本次辅导的重点为公司历史沿革、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业务发展目标、未来发展计划等方面，主要内容如下： 

1、督促恒勃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含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对近段时间颁布的新法律、法规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学习或培训，聘请机构内部或外部的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

授课，确信其深刻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

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督促恒勃股份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

结构，促进恒勃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含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恒勃股份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

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合规、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

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督促恒勃股份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

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恒勃股份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其法律框架下的商标、专利、土地、

房屋等相关资产权属问题。 

6、督促规范恒勃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有效避免同业竞争，

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 

7、督促恒勃股份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

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恒勃股份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假。 

9、督促恒勃股份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

募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对恒勃股份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恒勃股份开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11、其他需要辅导的内容。 

八、本次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本次辅导拟分三大步进行，分别是“前期的摸底整改”、“中期的理论培训”

和“后期的考核评估”，三个步骤相辅相成，交叉进行。 

（一）摸底整改 

辅导开始后，国金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尽快对照辅导内容对股份公司现有

的各方面情况进行摸底，将股份公司中存在的需进一步整改的问题列出清单，在

会同股份公司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的整改方案。整改方案包括解

决问题的目的要求、时间期限、责任人等。辅导期间，辅导机构、其他中介机构

及股份公司将视情况而定，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讨论本阶段辅导工作中发生的

问题。 

（二）理论培训 

国金证券及会计师、律师将对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

东相关人员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2020 年 12 月及 2021 年 1 月进行三次较大规



 
 

模的集中培训，培训计划如下： 

序号 课程名称 内    容 参加人 辅导机构 

1 上市条件与上市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股 份 公 司

董 事 、 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

有公司 5%

（含 5%）

以 上 股 份

的 股 东 和

实 际 控 制

人（或其法

定代表人） 

国金证券 

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辅导上市的基本程序及上市操作中的经验和教训 

2 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 

国务院关于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 

国金证券 

律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市公司检查办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 

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3 信息披露与财务制度 

企业会计准则 

国金证券 

会计师 

关于上市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有关

问题的通知 

关于<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

定>的通知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细则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三）考核评估 

国金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对辅导对象进行考核，加深对辅导内容的了解和

掌握，顺利完成辅导计划的各项内容，同时做好制定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

投资项目规划的准备工作。 

（四）说明 

为确保辅导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上辅导步骤及具体培训内容可根据股份公司

实际情况及以前阶段的辅导情况灵活调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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